
关于做好广州华立学院 2023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有关部门：

为加强对 2023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管理，使各环节的工

作科学规范，保证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结合近年来我校本科毕业

设计（论文）工作实际，决定继续对 2023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工作实行早启动、早准备、早落实，现就做好本届毕业设计（论文）

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一、设计科



2. 强化和完善院级毕业设计（论文）的规范化要求与管理，合理

安排工作程序和进度，围绕选题、开题、教师指导、中期检查、论文

定稿、评阅、答辩等环节，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和与之相适应的质量

标准。

（二）加强选题管理，提高选题质量



动指导教师的积极性。各学院要进行必要的指导培训和经验交流活动，

提高指导教师的指导水平。随时了解指导教师对学生的指导情况，及

时发现和解决指导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四）增强质量意识，做好过程监控

1. 各学院应加大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研究力度，根据各自学科、

专业特点，根据本学院制定的毕业设计（论文）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

建立与之配套的质量评价体系，开展院级毕业设计（论文）的管理工

作。

2. 加大检查力度，做好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过程监控，重点检

查学风、工作进度和教师指导情况，确保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有序

推进。

3. 继续对 2023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进行查重检测，查重通

过者方可参加答辩；坚决杜绝弄虚作假、抄袭等不良现象，全面推进

论文抽检工作，确保毕业设计（论文）质量。

三、相关时间安排

1. 2022 年 12 月 5 日前，学院做好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动员、

指导教师遴选、课题征集工作。学院对课题进行初步审查后，将选题

汇总表报教务处，学校组织专家对选题进行审查。各系完成学生选题

及任务书下达工作。

2. 2023 年 2 月 6 日前，学院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的初稿及中

期检查工作。

3. 2023 年 4 月 15 日前，学院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的查重、定



稿、评阅、答辩、成绩评定工作。

4. 2023 年 5 月 1 日前，完成教务系统毕业论文（设计）成绩的

录入和提交工作。

5. 2023 年 5 月 15 日前，各学院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分

析和总结，做好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

6. 2023 年 5 月 20 日前，评选 2023 届本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7. 2023 年 6 月，学校开展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专项检查并进

行反馈。

广州华立学院教务处

2022 年 11 月 18 日

附：时间安排表（见下页）



2023 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进程安排表

序号 时间安排 主要任务及要求

1 2022 年 12 月 1 日之前

1.各学院制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方案并报送教务处。

2.开展毕业论文（设计）宣传动员工作。

3.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并将《毕

业设计（论文）安排表》报送教务处。

2 2022 年 12 月 5 日之前
完成毕业论文（设计）选题工作，将《毕业论文（设计）

选题汇总表》报送教务处。

3 2022 年 12 月 20 日之前 完成任务书下达及论文开题等工作。

4 2023 年 2 月 6 日之前 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初稿。

5 2023 年 3 月 6 日之前
完成毕业论文（设计）中期检查工作，将《中期自查报

告》报送教务处。

6 2023 年 4 月 15 日之前 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定稿、抄袭检测、评阅工作。

7 2023 年 5 月 1 日之前

1.完成毕业论文（设计）答辩、成绩评定工作，答辩前

一周将《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工作方案》、《毕业论

文（设计）答辩安排表》报送教务处。

2.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成果鉴定与成绩评定。

8 2023 年 5 月 20 日之前 完成优秀毕业论文（设计）、优秀指导教师评选工作。

9 2023 年 6 月 1 日之前
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总结及资料整理归档工作，

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总结》报送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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